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2年建筑行业企业诚信动态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　　根据现行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》（佛建管〔2017〕53号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区建筑市场监管工作需要，我局将于近期对已取得诚信登记的建筑行业企业进行诚信动态核查,现就2022年开展建筑行业企业诚信动态核查工作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核查时间
　　2022年8月29日-8月31日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　　二、核查对象
　　核查对象主要为诚信登记在我区设置办公场所的建筑业、工程监理、造价咨询等企业。
　　三、核查内容
　　主要核查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否与诚信登记的信息相符。核查的内容包括：企业是否按要求设置了办公场所、管理人员是否到位履职、是否按要求设置办公电话、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情况等。
　　四、有关要求
被核查企业应按要求提供真实资料，并积极配合核查人员工作，资料不齐或者无法提供原件的，应予说明。被核查企业提供虚假资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在我市建筑诚信评价体系管理平台进行动态扣分。

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　　2022年8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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